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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或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及開業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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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或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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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

充許可及管理辦法

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

管理辦法

配合精神衛生法第22條第7項新增精神復健

機構之擴充許可規定，修正本辦法名稱。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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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依據：

• 名稱修正

精神衛生法111年12月14日修正條文 精神衛生法現行條文

精神衛生法第22條第7項

精神復健機構之設立或擴充，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其申請許可之條件與程序、申請人與負責人之資格

、審查程序與基準、限制條件、廢止、管理、第三項業

務紀錄之製作方式與內容、第四項評鑑、督導、考核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精神衛生法第16條第2項

精神復健機構之設置、管理

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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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1：增訂機構之設立或擴充許可規定

1.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或擴充應先申請許可，再申請開業。

2. 明訂主管機關係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4】

3. 申請對象如下(無修正)：【§4】

1) 公立機構：代表人。

2) 醫療法人附設機構：該醫療法人。

3) 私立機構：負責人。

4) 醫療機構附設機構：依醫療法規定之申請人。

5) 法人或其他人民團體附設機構：該法人或團體。



1. 擴充定義：指機構擴增樓地板面積、增設服務量或床數。

2. 機構設立或擴充之申請，地方主管機關應於許可後通知機構所在地建築主管機關。

3. 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得廢止許可或核減已許可之服務量或床數規定：

1) 自許可之日起，逾3年未取得建照執照。

2) 自取得建照之日起，逾3年未取得使用執照。

3) 自取得使用執照或同意使用證明之日起，其擴充之服務量或床數，逾1年未全數

開放使用，或開放使用後停止使用逾1年。

4) 已完成開放使用後，停業1年以上。但因不可抗力之災害、傳染病或其他事件所

致者，不在此限。

5) 經地方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開業執照。

1. 未能依限開放者，得檢具相關資料提出
展延申請，並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2. 展延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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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2：定明機構擴充定義、廢止或減少機構服務量及床數之要件【§9】

新增條文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3/12)

既有機構許可數開放情形



機構經地方主管機關設立許可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一、地點變更。

二、服務量或床數變更。

三、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負責人變更(私立機構)。

前項第三款情形，應檢附新負責人概括承受全部權利義務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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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3：定明應重新申請設立許可之情形及程序【§10】

新增條文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4/12)

許可數變更

開放數變更，雖無需重新申請設立許可，但仍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事項變更



修正重點4：定明申請設立或擴充之必要
文件資料【§5，新增】

修正重點5：定明設立或擴充計畫書內容應載明事項
【§6，新增】

一. 設立或擴充計畫書。

二. 醫療法人附設機構者，其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設立之函件、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及其

財產移轉為法人所有之證明書。

三. 擬擔任私立機構負責人之人，其符合第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資格之證明文件。

四. 醫療機構附設機構，其經各該主管機關許

可設立之函件。

五. 法人或其他人民團體附設機構者，其經各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函件、法

人登記證書影本及其財產移轉為法人所有

之證明書。

六. 其他依規定應檢具之文件。

一. 機構名稱、申請人、設立機構類別、設立或擴充服務量或床數、

組織架構、人員配置與職掌及基本復健治療設施。

二. 機構設立或擴充目的、當地精神復健資源狀況、服務對象來源

分析、服務對象轉介流程、服務品質管理及營運後三年內機構

業務預估。

三. 設立或擴充地址、建物位置圖、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建築物

平面簡圖、設立或擴充前後之總樓地板面積、各樓層地板面積

及樓層平面配置圖；擴充者 ， 其擴充前後配置對照表。

四. 土地使用取得情形，包括用途類別及用途變更。

五. 經費需求、來源及使用計畫書。

六. 設立進度、預定開業日期、服務量或床數開放期程及收費。

七. 申請擴充者，其最近三年之財務報告。

八. 其他附表所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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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條文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5/12)



經許可設立之機構，應檢具相關文件、資料，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開業。

前項申請開業登記文件、資料如下： 

一. 機構平面簡圖，並說明各樓層用途，以平方公尺註明各樓層、隔間及總樓地板面積。

二. 地方主管機關許可設立文件。

三. 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四. 負責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址及符合第12條第2項規定之證

明文件。

五. 附表所定之專業人員及專任管理人員，其人數、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六. 精神復健設施、設備項目。

七. 其他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第一項之申請，地方主管於履勘合格，並經機構繳納開業執照費後，發給開業執照；其

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9

修正重點6-1：修訂申請開業登記文件、資料【§7】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6/12)



一. 名稱、地址及開業執照字號。

二. 負責人之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出生年月日、住址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字

號或學歷。

三. 申請人為醫療法人、其他法人或人民團體者，其名稱、事務所所在地及其代表人姓名。

四. 所屬專業人員及專任管理人員之人數、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及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字號或學歷。

五. 服務量或床數。

六. 服務項目。

七. 其他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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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6-2：增訂至系統登載開業登記事項規定【§8】

 核准機構申請開業登記後，登載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
訊管理系統；變更時，亦同。

 本辦法中華民國113年12月14日修正施行前，已申請開
業者，其可收治服務數及床數，得視為許可收治服務數及
床數，無須重新申請許可，但須換發開業執照【§26】。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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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7：修訂機構專業人員執業登記及接受繼續教育訓練之人員類別【§13】

一. 各職類人員應依各該醫事人員法規或社會工作師法辦理執業登記。

二. 機構之負責人、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及機構內其他相關人員，應每年接受繼續

教育訓練，並取得課程時數證明文件。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8/12)



配合精神衛生法第22條第3項規定：

一. 增訂機構人員以電子文件方式製作紀錄。

二. 增訂業務紀錄內容，應至少包括復健計畫、執行過程及執行結果 。

三. 增訂電子文件方式儲存者，應確保電磁儲存裝置之資安管理與資訊安全。

四. 業務紀錄至少保存7年，未成年者之紀錄，至少應保存至其成年後7年。對於逾保

存期限紀錄，其銷毀方式應確保內容無洩漏之虞。

五. 機構因故未能繼續開業，其紀錄應交由承接者保存；無承接者至少應繼續保存6

個月以上，始得銷毀，並應確保內容無洩漏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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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8：增訂以電子文件方式製作紀錄之貯存及保管相關規定【§15】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9/12)



增訂有關機構停業期間，以1年為限，以利地方主管機關有效管理其機構資源：
一. 機構歇業或停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報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
二.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1年為限；逾1年者，應於停業屆至日起30日內辦理歇業。
三. 第八條登記事項變更時，機構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向原發開業執照機關申

請變更登記。
四. 機構依第一項報備查或前項申請變更時，應檢同開業執照及有關文件為之。
五. 機構復業者，準用開業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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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9：增訂機構停業期限【§17】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10/12)

登記事項：【§8】
1. 機構名稱、地址及開業執照字號。
2. 負責人基本資料。
3. 代表人基本資料。
4. 附表所定專業人員及專任管理人員基本資料。
5. 服務量或床數。
6. 服務項目。



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機構評鑑。
二. 參考衛生福利部精神復健機構評鑑作業程序及護理機構評鑑辦法，增訂

1. 評鑑程序(訂定評鑑基準、訂定評鑑作業程序、辦理評鑑說明會、辦理實地評鑑、
公告評鑑結果）。

2. 得撤銷原評鑑合格(機構接受評鑑所提供之文件或資料有虛偽不實者)及應廢止評
鑑合格(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違反機構設置標準或其他法令規定，情節重大或經
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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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10：明定機構評鑑程序、得撤銷及應廢止評鑑合格處分之情形【§21】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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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11：增訂相關限制條件，落實機構管理【§25】

機構及其人員違反本辦法下列限制條件者，依本法第81條規定處罰(第81條第2款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情節重大者，並處1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業

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第3條設置基準表

－第10條第1項應重新申請設立許可

－第11條機構應與院區房舍區隔；不得設置醫療、藥局等單位

－第12條機構應置專任負責人及負責人資格

－第13條第1項、第2項機構聘任人員應辦理執業登記及接受繼續教育訓練

－第14條至第18條負責人代理、記錄保存、洩漏服務對象資訊、停歇業及登記事項變更

備查、機構應揭露事項

－第19條第2項、第3項開給收費之收據、不得超額收費

－第20條機構廣告

－第22條第3項對機構督考有規避、妨礙或拒絕等情形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說明(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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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基準表(本辦法第3條附表)(1/3)

住宿型、日間型

一.人員

二.精神復健服務設施

三.建築物之設計、構

造及設備

四.其他

負責人資格條件

任何時段應有上
班人數(住宿型)

社工人員及專管
人員資格

一 社會工作人員：指大專社會工作學或社會學系所
科組、醫學社會學系、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等相
關系所畢業者。

二 專任管理人員：負責服務對象之生活照顧及輔佐
訓練等相關事宜。指高中（職）以上學歷，並業
已參加精神復健機構訓練課程取得合格證書者。
但由專業人員擔任者，不在此限。

備註

一、服務量以主管機關登記床數為準
二、二十四小時均應有機構內相關人員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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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基準表(本辦法第3條附表)(2/3)

 兼任時數計算

住宿型 日間型

六、兼任之專業人員其兼任時數應符合收容服務
對象需要，每10人應有兼任人員每週至少4小時
之相關服務，其未滿10人者，以10人計。

五、兼任之專業人員其兼任時數應符合服務對象
需要，每15人應有兼任人員每週至少5小時之相
關服務，其未滿15人者，以15人計。

七、機構服務量為49人以下者，其負責人及專任
管理人員如具專業人員資格，得抵任同機構兼任
人員每週8小時時數。

六、機構服務量為49人以下者，其負責人及專任
管理人員如具專業人員資格，得抵任同機構兼任
人員每週8小時時數。



1.兼任之專業人員其兼任時數應符合收容服務對象需要，住宿型每10人應有兼任人員每週至少4小時之相關服務，其未滿10人者，以10人計；日間型每15人應有兼任人員每

週至少5小時之相關服務，其未滿15人者，以15人計。

2.機構服務量為49人以下者，其負責人及專任管理人員如具專業人員資格，得抵任同機構兼任人員每週8小時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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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基準表(本辦法第3條附表)(3/3)
 執業登記人數
床位/

服務量
住宿型 日間型

人員

類別

社工

人員

護理

人員

職能治療師

（生）

臨床

心理師

專任管理

人員

職能治療

師（生）

護理

人員
社工人員

臨床

心理師

專任管理

人員

<=49 1(兼任)
3類人員至少應有1類人員1人以上

(兼任)

每10人應

有1人以
上，未滿

10人，以

10人計

1(兼任)
3類人員至少應有1類人員1人以上

(兼任)

每15人應

有1人以
上，未滿

15人，以

15人計

50-99 1(專任)
3類人員至少應有2類人員，每類各1

人以上(兼任)
1(專任)

3類人員至少應有2類人員，每類各

1人以上(兼任)

>=100

每100人應聘3類人員各1人以上

(專任)

每100人應

另聘專任或
兼任臨心1

人以上

每100人應聘3類人員各1人以上

(專任)

每100人

應另聘專
任或兼任

臨心1人

以上

服務人數未滿200人者，不予計算；其餘部分依比例類推計算。



二、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及開業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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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許可？開業登記？

20

地方主管機

關發許可函

(許可設立或

擴充)

許可

地方主管機

關准予開業

登記，核給

開業執照

開業

• 申請建築使用執照、其他準備工作
→機構為未來營運做準備

醫事管理系統已完成增修，自114年9月22日起可自醫事管理系統登
載機構許可資料



精神復健機構申請設立、擴充變更及
開業流程

21

詳細大圖請見A4檔案



三、重點函釋或規定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22



1.申請設立



設立、擴充及開業流程-申請人(§4、§5)

24

申請設立 申請人 範例 重點提示

公立機構 機關 臺北市立OO社區復健中心

醫療法人附設機構 醫療法人 財團法人OO附設康復之家

申請許可時，應檢附：
其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函件、法
人登記證書影本及其財產移轉為法人所
有之證明書

私立機構 擬擔任負責人之人
OO康復之家

OO社區復健中心
申請許可時，應檢附：
符合第12條第1項規定資格之證明文件

醫療機構附設機構 醫療機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OO職能

工作坊

申請許可時，應檢附：
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函件，如：
檢附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許可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設立函

其他法人或人民團
體附設機構

該法人或團體
台北市OO協會附設OO工作

坊

申請許可時，應檢附：
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函
件、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及其財產移轉為
法人所有之證明書。



醫院附設房舍區隔

案例 緣由：
1. 機構所在建築物，係以OO大學、OO基金會與OO院之學生暨員工聯合餐廳為主要用途，其次為

OO院部分單位行政辦公空間。108年部分空間申請變更使用用途，申請設立OO社區長照機構
(日照中心)

2. 物產權屬OO基金會，土地產權屬OO大學，OO醫院依使用面積向OO基金會承租。
3. 擬於同址同棟建築物分設精神復健機構，是否可行？

說明：

1. 精神復健機構設立除依前開規定辦理外，該法人附設之機構、精神復健機構需各自有獨立門牌地址，始明確

區分各該機構，符合獨立設置之宗旨。

2. 同址且同棟之建築物內分設日間型精神復健機構，除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理開業外，其開業場所使用之空

間，並應有明確區隔、獨立動線，且同建築物不同類型機構應各自有獨立之門牌地址，以明確區分各該機構，

始予准許。

資料來源：113年3月25日衛部心字第1131760091號函 25

法規說明：

本辦法§11：醫療法人、醫療機構 或其他法人附設之機構，應與其院區、房舍區隔，獨立設置。



精神復健機構命名原則

26

說明：

1.按本部96年7月2日衛署醫字第0960203749號公告略以，醫療財團法人其他附設機構名稱命名原

則如下：「○○醫療財團法人附設○○機構」，如○○醫療財團法人附設○○社區復健中心等。

2.精復機構宜使用合宜名稱，並可供民眾辨識服務內容。

資料來源：113年3月25日衛部心字第1131760091號函；113年8月5日為部心字第1131740510號函



→機構總樓地板面積計算範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相關規定，騎樓、涼亭、門廊不應計
入機構樓地板面積
→機構倘非屬同一機構，共同使用空間之樓地板面積不得重複計算

機構總樓地板面積計算

27

按本辦法第3條附表規定

住宿型 日間型 說明欄

一.總樓地板面積每床至少應有10平
方公尺。

二.一般設施…
三.消防設施…
四.安全設施…

一.每服務量一人至少應有5平方公
尺總樓地板面積。

二.一般設施…
三.消防設施…
四.安全設施…

總樓地板面積不含員工宿
舍、車庫、屋突、陽台及
庇護性工場之面積。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162規定

§1 樓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樓地板或其一部分，在該區劃中心線以內之水平投影面積。

§59 不包括騎樓或門廊、屋頂突出物

§162 法定騎樓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2.人員



負責人資格及代理之法源依據

29

按本辦法第12條規定

1. 機構應置專任負責人一人，對其機構負督導責任。

2. 負責人資格，應曾任或現任醫師、護理人員、職能治療師(生)、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

員，並符合以下規定之一者：

一、服務於精神醫療機構，從事精神醫療專業工作2年以上。

二、服務於衛生機關，擔任精神衛生行政工作5年以上。

三、服務於精神復健機構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實際從事服務精神病人工作5年以上。

按本辦法第14條規定

1. 機構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應指定合於負責人資格者代理之；代理期間逾30日者，

應報原發開業執照機關核准。

2.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逾1年。

係指直接從事服務精神病人之工作

114年8月26日衛部心字第1141761984號函



私立機構變更負責人需重新申請許可

30

資料來源：114年2月18日衛部心字第1140104439號函函詢 ○○康復之家變更負責人開業

本部函復說明三(二)：

針對變更負責人並於原址另申請設立機構案件，應於原機構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辦理歇業後，始得提出新機構之

設立申請；並於機構申請開業時，確認負責人及相關專任人員已於前機構辦理歇業，並將應登記事項確實登載於

醫事管理系統。

4/16
A機構

a負責人

歇業申請

4/18

地方主管機關同意
A機構5/15歇業

5/15

A機構歇業

A機構a負責人將離職，規劃原處變更由C機構c人擔任新機構B之新負責人

4/19

向地方主管機
關申請原址設
立B機構

5/15

核准B機構
開業

C機構
c人

5/1

地方主管機關
許可設立B機構

5/3

申請B機構
開業

c人需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於C機構歇業

5/10

地方主管機關
核發B機構
開業許可



機構社會工作人員任用資格

31

說明：

若未具本辦法社會工作專業學位，考量精神復健機構特性，係為提供精神病人社區精神復健相關服

務，爰不得擔任專任或兼任社會工作人員。

資料來源：100年10月26日衛署醫字第1000265388號函

函詢 精神復健機構社會工作人員任用資格

法規說明：

本辦法第3條附表規定，精神復健機構應依其機構類型及登記(床)數，配置適當之專任或兼任專業人員；

有關該專業人員中所稱社會工作人員係指「社會工作人員：指大專社會工作學或社會學系所科組、醫

學社會學系、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等相關系所畢業者。」



專管人員教育訓練時數起迄計算

32

說明：

1. 考量專任管理人員於機構擔任之角色及服務功能，分別於其「任職資格」、 「任職1 年內」、 「任職1年

後」等時間點，訂定不同層次之訓練課程項目及時數等規範 。

2. 前揭訓練事項所述人員訓練課程及時數，其「任職」係指前開人員自初次擔任該項職務起算。

函詢 專任管理人員繼續教育訓練時數起迄計算

法規說明：

按本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 及機構內其他相關人員，應每年接受繼續教育訓練，

並取得課程時數證明文件。故本部依前開規定，訂有前開人員初、進階訓練課程項目、時數及訓練機構資格等相關規範。

資料來源：111年3月7日衛部心字第1111760105號函



四、精神復健機構人員繼續教育訓練
辦理方式說明

33



精神復健機構繼續教育訓練規定

人員類別 職前訓練 任職1年內 任職1年後

專任管
理人員

非專業人
員擔任

90H
(學科58H，實習32H)

36H 18H/年

專業人員
擔任

-
10H(專業訓練6H及機

構標竿學習4H)
6H/年

專業人員 6H/年 6H/年

負責人 至少10H(機構管理實
務6H及標竿學習4H)

6H/年

資料來源：107年2月7日衛部心字第1071760280號修正公告之「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繼續教育訓練事項」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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